云南富源法院多举措打造“模范机关”暨“清廉机关”
近日，云南曲靖富源法院召开“模范机关”暨“清廉机关”建设推进会，不断推动2022年“模范机关”暨“清廉机关”建设走深走实。
会上指出，要对标“让党中央放心、让人民群众满意”和“讲政治、守纪律、负责任、有效率”目标及省市县委模范机关创建要求，持续加强组织领导、发动全员参与、融入日常工作、贯穿工作始终，助推机关党建和审判业务“双推进、双领先、双模范”，切实把富源县人民法院建成绝对忠诚、争先进位、人民满意的审判机关。
会议强调，要紧扣“围绕一个目标、突出三个重点、做到六个融合”，持续提升机关党的建设质量，深入推进模范机关建设。
围绕一个目标
始终坚持“围绕一个思路、坚持两条主线、突出三个重点、加强七项建设、实现一个目标”的“12371”党建工作目标任务，以机关党建的高质量发展引领推动审判执行的高质量发展。
突出三个重点
突出政治引领，始终坚持党的领导，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建成绝对忠诚的政治机关；突出为民宗旨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，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人民满意的服务机关；突出作风效能，始终传承赶考精神，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争先进位的执行机关。
做到六个融合
融合机关党建，夯实战斗堡垒。在打响“两中心一走廊”党建品牌的基础上，巩固提升“省级示范党支部”“全省法院党建工作先进集体”“曲靖市‘两优一先’先进基层党组织”建设成果，持续推进“五好五规范”党支部规范化建设，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，夯实模范机关建设组织保障。
融合纪律作风，锻造过硬队伍。纪律作风反映党风政风民风，更折射司法作风，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，坚持“严”的主基调，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，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，夯实模范机关建设纪律保障。
融合意识形态，弘扬正气正能。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动权，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。坚持以法治的理念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以公正裁判树立行为规则、引领社会风尚、弘扬新风正气，用法治力量弘扬真善美、打击假丑恶，引领人民向上向善。
融合文明创建，引领时代风尚。坚持把文化建设放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谋划和推进，与党建文化、法治文化、廉政文化、传统文化有机融合，把文化作为推进各项工作的精神追求和内生动力，提振干警“精气神”。
融合基层治理，服务乡村振兴。全面推进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，推动案件繁简分流、轻重分离、快慢分道，让正义提速，为群众解忧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，主动服务乡村振兴和基层治理，加强人民调解、行政调解、司法调解协作联动，健全诉讼与非诉讼衔接机制，大力开展委托调解、委派调解、司法确认等工作，切实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诉前、化解在基层、化解在萌芽状态。
融合审判主业，维护公平正义。牢固树立“围绕中心抓创建、抓好创建促业务”模范机关创建工作思路，在模范机关创建中抓实审判执行，在审判执行中检验模范机关创建，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，惩治犯罪，定分止争，保护人民，全力回应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民主、法治、公平、正义、安全、环境等方面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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